
	审批意见：                               

盐审表审[2023]57号
中石油玉门油田宁庆分公司郭庄105井石油勘探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盐池县王乐井乡狼洞沟村，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项目建设可行。
项目拟部署石油勘探井1口，设计井深2000m，井型为直井。总投资64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4.5万元。建设内容包括钻前工程、钻井工程和试井工程三部分：钻前工程包括道路建设、井场平整、设备修建等基础设施建设。钻井工程主要包括钻井、套管固井等作业；试井工程包括洗井、射孔压裂、封井或弃井及设备拆除等作业。
 二、由宁夏盛博恒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中石油玉门油田宁庆分公司郭庄105井石油勘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内容基本完整，环境现状描述清楚，污染防治措施可行，评价结论总体明确，可作为项目环境管理的基本依据。

三、建设单位在建设期、运营期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施工期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噪声、粉尘、固体废物、生态等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减少施工期粉尘、噪声污染。

（二）钻井废水、钻井设备冲洗废水收集后暂存于泥浆罐，经收集后用于下一个井场钻井液调配反复使用，无法回用的废水暂存于相应储罐，定期由防渗漏、防溢流的罐车运输至有资质单位处置。员工盥洗废水用于场区洒水抑尘，施工场地设置环保旱厕，员工粪污水定期清掏用于周边农田施肥。
（三）废弃钻井泥浆岩屑暂存于泥浆罐，经收集后用于下一个井场钻井液调配反复使用，无法回用的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处置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有关要求执行，废弃泥浆和岩屑在井场内不落地、不外排。钻井过程中产生的废机油、含油防渗布等危险废物全部暂存于临时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钻井过程中产生的废包装物及生活垃圾分类设置固废垃圾收集箱收集后处置。

（四）合理布局、选用低噪设备；避免特种作业产生的非正常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五）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井场分区防渗措施，避免对地下水及土壤造成污染。

（六）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加强安全管理，认真落实岗位责任制，将项目环境风险降至最低。 

（七）落实《报告表》提出的临时封井和永久封井环保措施，避免对周围环境质量产生影响。

（八）严格限制施工作业范围，禁止破坏施工作业外的地表植被。临时占地上的设施搬迁后，及时对施工场地进行恢复。

（九）本项目为石油预探井，后续开发建设另行设计和开展环境影响评价。

（十）按照《报告表》要求做好其他环境管理工作。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

五、本批复只对报告表中的内容有效，如项目建设内容、地点、规模等发生改变，建设单位必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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